
珠海科技学院教师发展中心

校师字〔2025〕3号

关于开展珠海科技学院2025年春季学期优秀

教学设计评选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强化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，

促进教学质量持续提升，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开展 2025 年春季

学期优秀教学设计评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全体在职在岗专任教师，其中 4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必须

参加。

二、评选时间

即日起至 6 月 20 日

三、评选内容

每位参评教师提交一份教学设计，每一份教学设计需对应

一个教学单元（至少 2 学时），围绕本单元所授课程内容，体

现教学理念、教学目标、学情分析、教学策略、教学过程、教

学资源与技术、教学评价等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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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提交流程

本次评选通过专题网站进行。

参评教师在网站完成报名后，将教学设计上传至系统，评

审专家在线进行评阅打分。

参评教师操作手册可从网站的“下载中心”专区下载。

（二）相关要求

1.范式要求

文字简练，图表清晰，格式规范，内容完整。撰写范式参

考教务处发布的教学设计参考模板，详见《关于更新珠海科技

学院教学设计（教案）模板的通知》（校教字〔2025〕7 号）。

2.内容要求

教学目标明确，契合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；重点

加强产教融合与 AI 赋能教学改革内容；学情分析充分合理，

兼顾整体情况和个体差异；教学重点、难点、要点阐述清晰；

教学内容准确无误，教学过程完整严密，各环节时间分配合理；

课程思政元素融合深入自然且不生硬；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

极性，形成有效互动；教学手段和资源丰富，合理应用信息技

术工具；考核评价多元，兼顾过程和结果。

五、评选流程

评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，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初评阶段

1.4 月 28 日前，教师完成教学设计的上传和提交；

2.5 月 20 日前，教师发展中心邀请教学指导专家完成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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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评审，初评阶段合格的作品进入复评。

（二）复评阶段

1.5 月 30 日前，进入复评阶段的教师完成对教学设计的

优化，并将参评材料提交至复评网站。

2.6 月 13 日前，教学指导专家对入围作品进行复审，根

据复审结果最终评选出优秀教学设计，6 月 20 日公布最终评

选结果。

六、奖励措施

（一）本次评选设优秀奖若干，颁发荣誉证书及相应奖励。

（二）获评优秀的教学设计将作为优秀案例，公布在专题

网站的“优秀作品展示”专区。

（三）获奖教师将获得教学竞赛培育项目及省级以上教学

竞赛的优先推荐资格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宣传，鼓

励全体教师积极参与，提升教学能力，展示教学风采。

（二）教学设计应为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的原创设计，结

构严谨，不得抄袭他人的教学设计。

教师发展中心

2025 年 3 月 17 日


